关于2007年在人事系统培养
公共管理硕士（MPA）研究生的通知
各县（市）、区人事局、市局各科（办）室及所属事业单位：

黑龙江省人事厅本月初以黑人发[2007]102号文件转发了人事部办公厅《关于2007年在人事系统培养公共管理硕士（MPA）研究生的通知》，鼓励人事系统的广大干部参加高层次学位教育，该文件在黑龙江人事编制信息网已经公布（见黑龙江人事编制信息网通知通告栏），请认真做好相关落实工作。于8月3日前将参加学习人员名单报市人事局考核培训办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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